


浦口校区化粪池清理技术参数及规格要求

根据政府部门指示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，对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71个化粪池，采用干湿分离方式，进行彻底清理，将分离出的粪渣清运出校园，并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妥善处置。
1. 标的物清单
	序号
	区域
	楼宇
	数量（个）
	合计（个）

	1
	教学区
	勤学楼
	2
	18

	2
	
	知行楼
	1
	

	3
	
	育贤楼
	2
	

	4
	
	图书馆
	1
	

	5
	
	4号楼
	1
	

	6
	
	5号楼
	1
	

	7
	
	博远楼
	2
	

	8
	
	汇贤楼
	2
	

	9
	
	综合楼
	1
	

	10
	
	1号楼
	1
	

	11
	
	体育场公厕
	1
	

	12
	
	实习中心公厕
	1
	

	13
	
	润泽园楼内公厕
	1
	

	14
	
	平3室内公厕
	1
	

	15
	宿舍区
	1舍
	1
	53

	16
	
	2舍
	2
	

	17
	
	3舍
	4
	

	18
	
	4舍
	1
	

	19
	
	5舍
	4
	
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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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

	21
	
	7舍
	4
	

	22
	
	8舍
	4
	

	23
	
	9舍
	4
	

	24
	
	10舍
	4
	

	25
	
	13舍
	3
	

	26
	
	14舍
	6
	

	27
	
	15舍
	5
	

	28
	
	33栋
	4
	

	29
	
	培训楼
	2
	

	30
	
	6号楼
	1
	

	31
	
	7号楼
	1
	

	合计（个）
	
	
	
	71



2. 详细技术参数及规格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2.1施工要求：对浦口校区71个化粪池进行干湿分离清理，保证及时将清理出的杂物、淤泥和粪便等，按环保环卫部门的相关规定清运至校外处置，并承担运输费用和因自身原因及违反规定而造成的损失、赔偿、罚款等一切费用。文明施工，不得给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秩序造成任何影响。
2.2验收标准:全面疏通清理完成后，要求大小便池排污顺畅，化粪池内不得留有杂物，窨井盖不缺不损，安装规范等。
2.3质保要求：中标单位签订合同时，必须向采购单位提交合同金额的5%作为质量保证金。质保期一年，从清理完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。一年内每月不少于1次维保检查服务，提供标准化的维保检查清单，并由采购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签字认可。质保期内突发情况，必须24小时内响应，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。质保期一年内，中标单位应当为采购单位提供免费服务，不得再收取任何维保费用。中标单位严格履行合同义务，质保期一年后，退还质量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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